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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林 业 大 学 文 件

北林教发〔2023〕100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林业大学林北园苗圃实践教学

基地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

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北京林业大学林北园苗圃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运行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，已经党委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北京林业大学

2023 年 7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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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林北园苗圃实践教学基地

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和强化林北园苗圃实践教学基地（以下简称

“基地”）建设与管理，深化实践教学改革，推动资源共建共享，

形成协同管理合力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基地是学校开展高水平实验教学、培养学生实践创新

能力的重要平台，承担实验、实习、实训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、

创新创业教育、劳动教育、美育等教学任务。

第三条 基地兼具科研实践、社会服务等功能，开展对外培训、

学术交流、科普教育等各类活动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四条 学校成立“林北园基地管理委员会”（以下简称“管

理委员会”），负责统筹协调基地建设与管理。管理委员会主任

由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，副主任为其他校领导，成员由教务处、

科技处、研究生院、计划财务处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、综合保

障部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保卫处等部门及各相关学院负责人组成。

具体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审议基地建设发展规划和功能定位。

（二）研究解决基地建设和运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，统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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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支持基地建设。

（三）负责审议基地建设与管理的各项制度及对外合作等重

大事项。

（四）审议决策及协调解决其他重要事项。

第五条 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负责基地日常运行和管理。

办公室主任由教务处处长兼任，副主任由实践教学管理中心主任

兼任。具体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负责组织落实管理委员会决议。

（二）负责基地日常运行管理。

（三）负责综合协调和对外合作。

（四）负责协调各成员单位完成基地建设与管理各项任务。

（五）完成上级及学校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第六条 管理委员会实行分工协同、合作共建机制。各成员单

位主要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教务处（实践教学管理中心）负责基地建设和日常运

行管理；负责本科生课程实践教学等教学活动管理；负责与社区、

中小学等校外单位开展交流合作，举办耕读教育、美育、科普教

育、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等活动。

（二）科技处负责依托基地推进科教融汇，统筹各相关学院

实施科技成果转化、推进重大科研项目落地等工作。

（三）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课程实践教学等教学活动管理。

（四）计划财务处负责落实基地建设与运行经费，保障基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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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常运转。

（五）实验设备管理处负责监督基地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、

安全制度体系及技术安全规范等的建设、落实。

（六）综合保障部负责基地绿化养护、公共环境卫生及垃圾

清运、锅炉设备维护等工作，做好水、电、燃气供应。

（七）国有资产管理处统筹基地实验室、厂房等国有资产管

理，负责固定资产建账管理、审核确认、报废处置、监督检查等

工作。

（八）保卫处负责监督指导消防安全和治安防范责任制的落

实情况，做好消防安防设施设备的建设和维护保养，协助责任部

门处置突发事件。

（九）基地内各相关学院落实使用与管理区域的主体责任，

明确责任人，负责用房、用地及设备设施的日常管理，常态化做

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，确保安全平稳运行。

第三章 运行机制

第七条 建立协同联动机制。基地实行“学院主体、部门协同、

统分结合、一体推进”的运行机制，由办公室统筹协调。

第八条 建立定期会商机制。管理委员会全体成员单位定期会

商，每学期举行不少于一次全体委员会议，决议或研究有关工作

事宜，如遇重大问题可随时召开。

第九条 建立开放交流机制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，提升学校服

务社会能力，拓展服务类型和辐射范围，积极开展深层次的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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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建、对外培训等，加强与周边高校、社区、街道等共建共享共

用基地，开设丰富多样的实践项目，为大中小学、社区居民提供

以劳育美、以美润心、以学增智的活动场所，建成生态文明宣传

教育的示范基地。

第十条 建立支持保障机制。学校为基地建设与管理提供必要

的人力资源与经费保障，推进基地高质量建设。

第四章 检查监督

第十一条 强化责任落实。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围绕工作

职责加强监督检查，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，定期向管委会

上报有关工作情况。

第十二条 强化日常检查。坚持专项检查与联合检查相结合，

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常态化开展专项检查，办公室牵

头定期开展联合检查，及时排查隐患，查漏补缺，确保基地安全

稳定运行。

第十三条 强化监督问责。针对不履行主体责任的情况，由办

公室上报管理委员会审议，按照学校相关程序追究相关责任单位

责任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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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 主动公开 2023 年 7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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